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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2021年 9月修订） 

 

修改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

“《党章》”）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

程。 

公司根据《党章》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建立党的工作机构，

配齐配强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

费。 

第十条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

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

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公司、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文件。依据本章程，股东可以起诉股东，股

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

东、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

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

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公司、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文件。依据本章程，股东可以起诉股东，股

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

东、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党章》规定，公司成立党的基层组

织；公司应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

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公司党组织认真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创新和推进党的建设与公司改革

发展紧密结合，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和群团工作，

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

使职权，贯彻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原则，开展党

风廉政建设，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人才队伍建

设、党组织自身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公司的创新优势、发展

优势和竞争优势。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5 日 


